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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熱鍋爐及其操作

在操作及使用電熱鍋爐前，電熱鍋爐的擁有人必須注意下列
事項：

� 該鍋爐已向勞工處鍋爐及壓力容器科登記；

� 該鍋爐已定期檢查，確保可安全操作；

� 該鍋爐使用前必須俱備有效的「效能良好證明書」；及

� 操作中的鍋爐，必須由合格人員在場直接監管。

登記及檢驗

擁有人必須在使用鍋爐前不少於三十日，向勞工處鍋爐及壓力容器科登

記鍋爐，以及取得登記號碼。

鍋爐使用前必須由委任檢驗師進行檢驗鍋爐本身及其配件，和把安全閥

加上鉛封，並獲簽發「效能良好證明書」才可合法使用。

鍋爐及其輔助設備必須妥善保養，擁有人應確保該鍋爐每十四個月須由

委任檢驗師再次檢驗及重新簽發「效能良好證明書」。

未備有有效的「效能良好證明書」而使用鍋爐屬違例的，擁有人可被罰

款最高港幣五萬元。

合格人員

操作中的鍋爐會產生高壓蒸汽，如果管理不當或缺乏維修，可引起嚴重

意外，導致生命及財物的損失。《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第49(7)條規

定，鍋爐只可在持有勞工處鍋爐及壓力容器科發出的合格證書(該證書

證明持有人有足夠能力操作有關級別或類型的鍋爐)的合格人員直接監

管下操作。

如違反上述的規定，有關鍋爐的擁有人可被檢控及罰款最高港幣三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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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熱鍋爐及其主要配件

電熱鍋爐是利用電流經過發熱線產生熱力，將水加熱至沸騰，產生高溫
高壓蒸汽。這種鍋爐分為自動控制及手動控制兩類，它們的基本構造相
同，若干配件亦類似，如安全閥，壓力錶，水位計，閥門，壓力掣，低
水位警報等。

自動控制電熱鍋爐由自動控制系統保持鍋爐內有適當水位和蒸汽壓力，
而手動電熱鍋爐由合格人員監控鍋爐內水位的高度和蒸汽壓力大小。

自動電熱鍋爐

手動電熱鍋爐

1. 蒸汽壓力錶

2. 安全閥

3. 停汽閥

4. 水位計

5. 供水閥

6. 排水閥

7. 空氣閥

8. 發熱線

9. 檢查蓋及孔

10. 蒸汽壓力掣

11. 自動水位控制

1. 蒸汽壓力錶

2. 安全閥

3. 停汽閥

4. 水位計

5. 供水閥

6. 排水閥

7. 空氣閥

8. 發熱線

9. 檢查蓋及孔

2

2

10

3
1

7

4

11

5

8

9

6

2
31

7

4

5

8
9

6



電熱鍋爐的操作

操作程序 

合格人員在常溫下啟動電熱鍋爐時，應遵照下列程序：

1. 熟識鍋爐製造商及其輔助設備製造商的操作指示；

2. 查閱鍋爐「效能良好證明書」，確保證明書仍然有效，該鍋爐的最

高可使用壓力已在壓力錶上用紅線標記；

3. 關閉排水閥；

4. 開啟水位計的水位及汽位旋塞和關閉水位計洩水旋塞；

5. 清洗及檢查供水系統的水隔；

6. 關閉蒸汽停汽閥和開啓空氣閥；

7. 開啓電源，自動控制電熱鍋爐的控制系統加水到爐內至水位計一半

高度，而手動電熱鍋爐則由合格人員控制爐內水位；

8. 開啓發熱線的慢掣，把爐內的水加熱，漸漸產生蒸汽；

9. 當有蒸汽由空氣閥排出時，關閉空氣閥，改用快掣，蒸汽壓力便會

逐漸提高到所需的度數；

10. 檢查水位計，安全閥及各自動控制器，確保它們是處於正常有效狀

態；

11. 慢慢開啓蒸汽停汽閥供應蒸汽，並排出蒸汽喉內的冷凝水，以免發

生水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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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水位計

在正常操作情況下，汽位旋塞A及水位旋塞B是開啓的，洩水旋塞C是關

閉的。試驗水位計程序如下：

1. 開啓旋塞C，如果有蒸汽及水暢順地由旋塞C噴出，即表示旋塞C暢

通。

2. 關閉旋塞A，開啓旋塞B及C，如果水暢順地由旋塞C噴出，即表示

旋塞B暢通。

3. 關閉旋塞B，開啓旋塞A及C，如果蒸汽暢順地由旋塞C噴出，即表

示旋塞A暢通。

若所有的旋塞都暢通無阻，即表示水位計是處於正常的工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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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垢

未經處理的水含有各種溶解了的鹽分，其中有些鹽分會形成硬水垢。一

般而言，硬水垢的形成是由於高温，壓力及爐水內的鹽分而產生，黏附

在鍋爐內壁及發熱元件上形成硬水垢。

水垢是不良的導熱體，日久積聚，會不斷加厚，不但會降低傳熱效能，

減低鍋爐的效率，並會導致發熱線過熱，情況嚴重的可引致發熱線過熱

而燒毀。

水垢還可以阻塞直徑細小的喉管和閥門通道，例如阻塞了水位計的水位

或汽位旋塞，造成「假水」現象，因未能有效監控爐內水位，而引起危

險。

合格人員應定期關閉鍋爐以清理水垢。相隔的時間應依照鍋爐製造商的

建議或每操作六個月清理一次。

要減少水垢的形成，可於鍋爐的輸入水中加添化學品，把硬水垢的鹽分

轉化為不會黏附在鍋爐的渣滓，並於排水閥排走。由於這些添加的化學

品大都具腐蝕性或有毒性，因此，合格人員在處理化學品時必須非常小

心，並須嚴格遵從化學品製造商的指示，以及必須遵守《工廠及工業經

營（危險物質）規例》下有關在工業經營使用和處理化學品的安全規

定。合格人員應根據鍋爐製造商的指示，使用適當種類的化學品。

減少或清除水垢的方法

每天開啟鍋爐底部的排水閥，排出積聚在爐底的泥濘及沉澱物質。如果

可行，在停止使用鍋爐時，放清所有使用已久的爐水，重新注入清潔的

爐水。更重要的是要每半年由有經驗的人員清除鍋爐積聚的水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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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熱鍋爐的電力安全事項

任何人士如不慎接觸到漏電或「短路」的鍋爐時，可會觸電，而引致嚴

重的傷亡後果。 尤其是在潮濕環境下，觸摸到漏電的電熱鍋爐或絕緣失

效的電器設備，更容易會觸電。 因此，鍋爐的電路絕緣體必須經常保持

良好狀態。注意電路絕緣體的磨損，破裂及損毀程度。 如有需要應進行

「電路絕緣試驗」，尤其要確保電動機有良好的絕緣。每部電熱鍋爐的

水線(接地導體) 一定要妥善接駁。

鍋爐發生火警的處理

當鍋爐發生火警時，可分三個步驟處理

1. 啟動火警鐘或大聲呼叫，通知廠內所有工友發生火警；

2. 關掉電熱鍋爐的主要電源；及

3. 查看起火原因，如是電器着火，應使用可撲滅電火的滅火筒來撲滅

火警。

如未能有效撲滅火警，應立即召援消防處，繼而切斷爐房電源供應，及

關閉爐房的門窗，以減少幫助燃燒的空氣供應。

滅火的方法

如遇上電器造成的火警或在電器用具附近發生火警，應使用非導電體的

滅火媒介，否則救火者亦可能會有觸電的危險。二氧化碳滅火筒或乾粉

滅火筒都是適合撲滅電器造成的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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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方及工人須留意事項

� 未持有合格證書的員工不可操作任何鍋爐。

� 持有有效合格證書的員工只允許操作合格證書上訂明可操作的鍋爐

類型。

� 員工不得隨便移去安全閥上的鉛封，或意圖調校安全閥以增加鍋爐

內的蒸汽壓力。此舉可能引致鍋爐壓力過高及發生爆炸，導致人命

的傷亡。

� 如鍋爐或它的輔助設備發生意外，引致生命危險或財物損失時，必

須立即停止使用該鍋爐，鍋爐的擁有人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將意外

事件向鍋爐及壓力容器科呈報。否則，可被檢控及罰款最高港幣

一萬元。

查詢

如你想查詢有關投考合格管爐員證書，鍋爐登記手續，以及安全使用鍋

爐等，可與勞工處鍋爐及壓力容器科聯絡：

電話 : 3107 3458

傳真 : 2517 6853

電郵 : enquiry@labour.gov.hk

亦可在互聯網上閱覽勞工處各項服務及主要勞工法例的資料，網址 

http://www.labour.gov.hk。

如查詢職業安全健康局提供的服務詳情，請致電2739 0000。

投訴

如有任何關於不安全工作地點及工序的投訴，請致電勞工處職安健投訴

熱線 2542 2172。所有投訴均會絕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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